
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授权书

重 要 提 示 :

鉴 于 您 向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中 心 申 请 办 理 信 用 卡 /信 用 卡 卡 片 加

办 /分 期 /其 他 信 用 卡 相 关 业 务 等（ 以 下 统 称“ 信 用 卡 服 务 ”），根 据 监 管 相 关 要

求 需 要 对 您 的 风 险 进 行 评 估 。为 便 于 您 办 理 相 关 业 务 ，为 您 提 供 服 务 ，特 出 具 此

授 权 书 。

本 授 权 书 是 由 您 出 具 的 授 权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 信 用 卡 中 心（ 二 者 统 称“ 招 商 银 行 ”）处 理 敏 感 个 人 信 息 的 文 件 。请 您 务 必 认

真 阅 读 本 授 权 书 ，尤 其 是 字 体 加 粗 部 分 ，在 确 认 充 分 了 解 后 慎 重 决 定 是 否 同 意 本

授 权 书 。

一 、本 人 同 意 并 自 愿 授 权 招 商 银 行 收 集 、存 储 、使 用 和 内 部 传 输 本 人 的 如 下

个 人 信 息 ：

1.个 人 基 本 信 息 ： 姓 名 、 生 日 、 性 别 、 民 族 、 国 籍 、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等 。

2.个 人 身 份 信 息 ： 身 份 证 件 信 息 、 居 住 地 址 信 息 等 。

3.个 人 联 系 方 式 ： 联 系 地 址 、 联 系 电 话 、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、 联 系 人 电 话 等 。

4.个 人 财 产 信 息 ：房 产 信 息 、车 辆 信 息（ 如 车 牌 号 码 、车 架 号 ）、资 产 信 息 、

收 入 状 况 、 税 务 信 息 、 社 保 账 户 及 公 积 金 账 户 等 。

5.个 人 账 户 信 息 ：银 行 卡 卡 号 、信 用 卡 有 效 期 、交 易 和 消 费 记 录 、债 务 信 息 、

征 信 信 息 等 。

6.本 人 生 物 识 别 信 息 ： 人 脸 、 声 纹 等 识 别 信 息 。

7.个 人 教 育 工 作 信 息 ：教 育 信 息（ 如 学 校 名 称 、学 历 、学 位 、教 育 经 历 ，不

含 中 、小 学 信 息 ）、工 作 信 息（ 如 个 人 职 业 、职 位 、行 业 、工 作 单 位 、工 作 经 历 、

工 作 年 限 、 岗 位 、 工 作 电 话 、 单 位 地 址 等 ） 。

8.其 他 敏 感 个 人 信 息 ：精 准 位 置 信 息 、设 备 位 置 信 息 、音 视 频 双 录 信 息（ 包

含 电 核 录 音 、视 频 连 线 、视 频 核 验 ）、个 人 健 康 生 理 信 息 、常 用 设 备 信 息 、浏 览

器 环 境 信 息 等 。

招 商 银 行 收 集 信 息 渠 道 包 含 纸 质 申 请 表 、纸 质 调 查 表 、电 子 申 请 表 、电 子 调

查 表 、 影 像 资 料 传 递 、 掌 上 生 活 App、 网 页 申 请 、 客 户 服 务 渠 道 、 电 子 邮 箱 、 传

真 、 邮 寄 、 微 信 公 众 号 、 企 业 微 信 等 。

二 、本 人 同 意 并 自 愿 授 权 招 商 银 行 基 于 提 供 信 用 卡 服 务 的 需 求 将 以 上 个 人 信

息 用 于 信 用 卡 服 务 相 关 的 资 格 审 核 、授 信 审 批 、资 料 管 理 、卡 片 制 作 寄 送 、风 险

管 理 、额 度 管 理 、账 务 处 理 、查 账 还 款 服 务 、邮 寄 配 送 服 务 、客 户 服 务 、权 益 服

务 、 异 议 核 查 、 资 产 管 理 、 资 产 保 全 、 债 权 转 让 等 用 途 ， 包 括 通 过 电 话 、 短 信 、

电 子 邮 件 、掌 上 生 活 客 户 端 、微 信 等 渠 道 联 系 本 人 并 推 荐 本 人 可 能 感 兴 趣 的 推 广

获 客 、 经 营 活 动 、 分 期 优 惠 、 增 值 保 险 等 优 惠 资 讯 及 活 动 通 知 ， 告 知 开 卡 提 醒 、

信 息 更 新 等 权 益 通 知 ， 或 开 展 用 户 调 研 等 。

三 、本 人 知 悉 并 同 意 在 后 续 的 信 用 卡 相 关 服 务（ 如 额 度 调 整 、还 款 方 式 变 更 、

客 户 资 料 变 更 等 ）办 理 流 程 中 补 充 及 调 整 相 关 个 人 信 息 ，如 个 人 身 份 信 息 、联 系

方 式 、学 历 学 籍 信 息 、居 住 信 息 、职 业 信 息 、交 易 信 息 等 必 要 信 息 时 ，无 需 重 新

进 行 授 权 。

四 、本 人 同 意 并 自 愿 授 权 招 商 银 行 将 采 集 的 个 人 信 息 进 行 存 储 ，保 存 期 限 为

本 授 权 书 生 效 之 日 起 至 本 人 与 招 商 银 行 业 务 关 系 终 结 之 日 另 加 五 年 。如 法 律 、行

政 法 规 、政 府 规 章 、监 管 规 范 对 客 户 个 人 信 息 资 料 有 更 长 保 存 期 限 要 求 的 ，遵 守

其 规 定 。



五 、 本 人 已 知 悉 招 商 银 行 公 布 的 相 关 隐 私 保 密 条 款 ,了 解 招 商 银 行 会 按 照 国

家 信 息 系 统 安 全 保 护 相 关 要 求 ，进 行 安 全 管 理 ，维 护 本 人 的 个 人 信 息 安 全 ，并 知

悉 本 人 在 个 人 信 息 处 理 活 动 中 还 可 向 招 商 银 行 行 使 法 律 所 赋 予 本 人 对 个 人 信 息

的 知 情 权 、决 定 权 、 查 阅 权 、复 制 权 、 更 正 及 补 充 权 、解 释 权 等 。 招 商 银 行 超 出

上 述 授 权 查 询 、 使 用 、 报 送 本 人 信 息 的 一 切 后 果 和 法 律 责 任 由 招 商 银 行 承 担 。

六 、本 授 权 书 的 修 改 ，招 商 银 行 将 提 前 公 告 或 通 知 本 人 。招 商 银 行 有 权 根 据

实 际 业 务 情 况 选 择 以 下 一 种 或 多 种 方 式 予 以 通 知 ，具 体 可 供 选 择 的 通 知 方 式 包 括

但 不 限 于 网 站 公 告 、营 业 网 点 公 告 、对 账 单 告 知 、电 子 邮 件 告 知 、短 信 通 知 、掌

上 生 活 公 告 、报 刊 公 告 或 电 话 通 知 等 。该 等 变 更 自 公 告 或 通 知 中 载 明 的 生 效 日 期

起 开 始 生 效 ，本 人 有 权 在 生 效 日 期 前 选 择 是 否 同 意 该 等 变 更 。如 本 人 不 接 受 该 等

变 更 ，本 人 将 在 公 告 或 通 知 中 载 明 的 生 效 日 期 前 停 止 使 用 信 用 卡 ，并 按 照 规 定 办

理 销 户 手 续 ，否 则 视 为 本 人 同 意 该 等 变 更 ，变 更 后 的 内 容 对 本 人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。

七 、本 授 权 书 为 纸 质 的 ，经 本 人 签 字 后 生 效 ；本 授 权 书 为 电 子 形 式 的 ，经 本

人 在 招 商 银 行 相 关 界 面 上 通 过 勾 选 或 其 他 方 式 确 认 后 生 效 。上 述 签 署 方 式 均 对 本

人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。

八 、 本 人 知 悉 ： 如 对 本 授 权 事 项 存 在 任 何 疑 问 ， 或 任 何 相 关 的 投 诉 、 意 见 ，

可 通 过 电 话 400 8 2 0 5 5 5 5 - 7、招 商 银 行 官 方 网 站（ htt p : / / w w w . c m b c h i n a . c o m）进

行 咨 询 或 反 映 。


